附件
[bookmark: _GoBack]火点复核申请流程

根据环保部办公厅《关于通报开展2015年夏秋两季秸秆焚烧火点卫星遥感巡查监测的函》（环办函〔2015〕967号）通知精神，现将火点复核申请流程规范如下：
（一）在我厅每日火点情况通报中，发现属于本市（县、区）行政区域内的卫星误判秸秆焚烧火点，各省辖市可于每月2日前集中向我厅提交上月火点复核申请材料（样式见表1）。
（二）在我厅每日火点情况通报中，发现火点位置不属于本市（县、区）行政区域内的卫星误判秸秆焚烧火点，各省辖市可于每月2日前集中向我厅提交上月与相关省辖市签署的秸秆焚烧火点确认函（样式见表2）。
提交的火点复核申请材料和秸秆焚烧火点确认函由我厅统一上报环保部，由环保部对符合确认的卫星误判火点予以核销或变更火点所在市（县、区）行政区域，核销或变更结果在环保部网站上予以公布。
未及时向我厅提交复核申请材料和秸秆焚烧火点确认函的，视为无卫星误判火点。

表1
秸秆焚烧火点复核申请式样

卫星遥感监测秸秆焚烧火点复核申请

申请地省辖市（盖章）：             申请日期：2015年  月  日
一、申请复核火点汇总表
	序号
	申请复核火点卫星遥感监测报告信息
	复核要求
	备注

	
	报告
日期
	环境卫星
	气象卫星
	火点中心经度
	火点中心纬度
	火点
所在市
(县、区)
	核销
	火点位置
变更为市
(县、区)
	

	1
	
	
	
	
	
	
	
	
	

	2
	
	
	
	
	
	
	
	
	

	...
	
	
	
	
	
	
	
	
	


填表说明：1、火点变更前后位置均要填全市、县（区）；2、申请地省辖市盖章可由省辖市政府指定的部门章代。
二、申请复核火点明细（每个申请复核火点的现场照片）
说明：1、将每个申请复核火点的现场照片按申请复核火点汇总表的顺序排序粘贴于A4纸上，并在照片上方注明申请复核火点卫星遥感监测报告信息；2、每张现场照片均要附带有GPS定位仪坐标显示且与卫星遥感监测报告火点坐标一致；3、现场照片应包含所在坐标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全景）。

表2
秸秆焚烧火点确认函式样

秸秆焚烧火点确认函
（编号：  -   ）

经双方联合核查，确认以下火点位置信息：
	序号
	申请复核火点卫星遥感监测报告信息
	火点位置
变更为
	备注

	
	报告日期
	环境卫星
	气象卫星
	火点中心经度
	火点中心纬度
	火点所在省份
	火点所在地市
	火点所在县(区)
	省
份
	地市
	县
(区)
	

	1
	
	
	
	
	
	
	
	
	
	
	
	

	2
	
	
	
	
	
	
	
	
	
	
	
	

	...
	
	
	
	
	
	
	
	
	
	
	
	


确认省辖市（盖章）：           确认省辖市（盖章）：

说明：1、确认函由环保部卫星遥感监测报告显示的火点所在地市统一提交并编号，编号由两组数字组成，前组数字为确认函序号，后组数字为当月集中提交的确认函总数，两组数字之间用“-”隔开；    
2、确认省辖市盖章可由省辖市政府指定的部门章代。

